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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!儒家孝道伦理的最高政治原则是'孝治("即以孝治国安民"这一原则贯彻落实在古代法律大典*唐律疏
议+的司法条文中"既表现为立法思想上对儒家'不孝入罪(司法原则的继承与发展"更表现在制定缜密完备的刑律
条文对不孝犯罪行为实施严格的防范控制!由于儒家'孝治(施政的总体原则决定了'孝(对'法(的必然干预"因
此"*唐律疏议+付诸封建国家'孝治(施政的法律实践"必然出现'孝(与'法(的矛盾冲突"并由此形成古代法制史上
以孝枉法#屈法徇孝的常见社会现象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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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中国古代保留至今的最为完备的法律大
典#.唐律疏议/历来备受唐史学者及法学史家们的
高度关注$关于.唐律疏议/的条律内容以及与之相
关的唐代司法诉讼及法制建设状况#学术界已有不
少研究成果问世#但从儒家&孝治'施政角度探讨.唐
律疏议/法典中&不孝入罪'司法内容及其影响#至今
尚未见有专文发表$本文拟从梳理.唐律疏议/&不
孝入罪'刑律入手#结合唐代其他司法案例史料#试
就儒孝伦理对唐代司法诉讼的影响以及唐代司法实
践中&孝'与&法'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粗浅探讨$

一
!

&唐律疏议'对儒家$不孝入罪%司法原则的
继承与发展

儒家孝道伦理的核心是&孝治'#即以孝治国安
民#其法律精神主要体现为确立&不孝入罪'的司法
原则以及在立法思想上对不孝行为的&重罪'定性$

早在西周时期#不孝入罪便被正式列入司法刑
律$.周礼-地官/,&以乡八刑纠万民,一曰不孝之
刑#二曰不睦之刑#三曰不姻之刑#四曰不弟之刑

66'.周礼/把&不孝之刑'列为刑中重刑#排序于各
刑之首#这和儒典.尚书/把不孝之人视为&元恶大
憝'

(

*

)

#)H的重罪思想完全一致$史载#周公平定殷人
叛乱后#封康叔于殷地以治其民#周公对康叔上任前
的训诫诰词称,&元恶大憝#矧为不孝不友66乃其
速由文王作罚#刑兹无赦$'

(

*

)

#)H周公把那些对父不
孝之人视为&元恶大憝'#即罪大恶极之人#要求康叔
根据周文王制定的刑法#对这些人&刑兹无赦'#从快
从重严加惩处#决不稍有宽恕$周公&刑兹无赦'的
不孝入罪思想#奠定了儒家对不孝犯罪施以严厉惩
处的&重刑主义'司法原则$依据这一原则#儒家.孝
经/正式从&孝治'立法角度#把不孝犯罪定性为一切
犯罪现象中的罪中重罪#即&五刑之属三千#而罪莫
大于不孝'

(

#

)

#DD?

$

尽管&不孝入罪'的司法原则以及对不孝犯罪
&重罪'定性的立法思想#早在.孝经/出现的先秦时
期就已经完全确立#但由于先秦乃至后来的秦汉*魏
晋南北朝封建法制体系薄弱#司法刑律的建设发展

D)*



极不完备#法律对不孝罪的界定#对不孝入罪的范围
以及对各类不孝犯罪轻重不同的量刑差别等等#尚
无详尽明确的惩罚条规或缜密细则的刑律条文$在
中国古代社会#唐代是封建司法体系进入完备发达
的黄金时代$史称,&历代之律66至唐始集其
成$'

(

!

)

##"E唐代集其大成的法律条文#完整地保留在
唐高宗制定实施的.唐律疏议/刑法大典之中#传统
儒家&孝治'思想尤其是不孝入罪的种种司法原则#

在.唐律疏议/法典中开始有了非常成熟*非常细则
化的司法条文体现$

史载.唐律疏议/对&不孝'概念的司法界定非常
明确,&善事父母曰孝#既有违反#是名不孝$'

(

H

)

*#不
孝入罪的具体范围包括,&告言#诅詈祖父母*父母+

祖父母*父母在#别籍异财#若供养有缺+居父母丧#

自身嫁娶#若作乐#释服从吉+闻祖父母*父母丧#匿
不举哀+诈称祖父母*父母死'

(

H

)

*#等等$在立法思
想上#唐律秉承.孝经/&罪莫大于不孝'

(

#

)

#DD?的&重
罪'定性原则#把不孝犯罪列入&十恶'大罪中的第七
罪$.唐律疏议/卷一载,&五刑之中66其数甚恶
者#事类有十#故称十恶66七曰不孝$'受.唐律疏
议/的影响#不孝犯罪在唐以后历代刑法中一直都被
定为&十恶不赦'的大罪之一$

在具体&孝治'司法实践中#唐律对各种不孝犯
罪的惩处#涉及杖刑*徒刑*流刑直至斩*绞死刑$关
于不孝犯罪的死刑判决#.唐律疏议/制定的刑律有
这样两条,其一#&诸詈祖父母*父母者绞#殴者
斩'

(

H

)

H*H

+其二#&诸告祖父母*父母者绞'

(

H

)

H!#

$凡詈
骂*殴打以及到官府举报告发自己的祖父母*父母#

均被唐律视为侵犯天理人伦的最大不孝犯罪#犯者
一律处死$如唐武宗会昌年间#柳仲郢为京兆尹#有
人向其告发#&刘诩殴其母#诩为禁军校#!柳"仲郢不
待奏#即捕取之#死杖下'

(

D

)

D)#H

$刘诩贵为禁军校
尉#但京兆尹捕之#不由分说#立即处死#其所依据的
司法刑律就是.唐律疏议/&十恶'重罪中的对父母
&殴者斩'的死罪量刑条律$

对&诸告祖父母*父母者绞'这一不孝犯罪#.唐
律疏议/解释云,&父为子天#有隐无犯$如有违失#

理须谏诤#起敬起孝#无令陷罪$若有忘情弃礼而故
告者#绞$'

(

H

)

H!#儿孙辈告发父*祖尊长#被定为十恶
&不孝'之罪处以绞刑#这是儒孝伦理维护父系家长
尊严这一人伦原则在唐代司法刑律中的反映$这里
需要指出的是#父*祖长辈的不良恶行或一般刑事犯

罪行为#子孙只能谏诤而不能告官#但如若其行为涉
及谋反*谋叛*谋大逆而子孙揭发告官则另当别论#

不再以&不孝'罪论处$.唐律疏议/对此有明确的说
明,&谋反*大逆及谋叛以上#皆为不臣#故子孙告亦
无罪$'

(

H

)

H!#同样是告父*祖尊长#但&绞'和&无罪'的
量刑标准却天地悬殊#迥然有异$这反映出.唐律疏
议/对子孙告父*祖尊长这一&不孝'罪名的认定#融
入了封建国家&大义灭亲'政治伦理内容$换句话
说#&诸告祖父母*父母'这一&不孝'罪名是否成立#

必须以皇权国家的利害关系为转移#在事关皇帝安
危*皇权稳定这一根本原则问题上#封建法律倡扬大
义灭亲#传统儒家&孝'的人伦道德规范必须让位于
&忠'的皇权政治需要#封建国家&孝治'司法的根本
意义在于维系专制皇权统治的稳定$

对死刑以外的其他不孝犯罪#.唐律疏议/均订
有非常具体的量刑标准#分别为,

!!

诸祖父母#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"徒三
年00诸居父母丧生子"及兄弟别籍异财者"徒
一年!

1

H

2

#!?

诸养子"所养父母无子而舍去者"徒二
年!

1

H

2

#!"

诸闻父母若夫之丧"匿不举哀者"流二千
里!丧制未终"释服从吉"若忘哀作乐者"徒三
年00闻期亲尊长丧"匿不举哀者"徒一年!丧
制未终"释服从吉"杖一百!

1

H

2

#)H

若祖父母#父母及夫犯死罪被囚禁而作乐
者"徒一年半!

1

H

2

#)"

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"徒三年!

1

H

2

#D"

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者"徒二
年!

1

H

2

H!"

上述不孝犯罪涉及别籍异财*居丧生子*匿丧不
举*服丧作乐*居丧嫁娶*违犯教令*供养有阙等若干
方面$其中#对&诸子孙违犯教令及供养有阙'这一
不孝罪名的认定#.唐律疏议/规定的原则是,&须祖
父母*父母告#乃坐$'

(

H

)

H!@若父*祖长辈不向官府申
告诉讼#其罪名则不能成立$就封建人伦亲情关系
角度而言#父祖长辈不到万不得已#通常是不愿意把
自己的子孙以&不孝'罪名告官治罪的$因此#在司
法诉讼实践中#因父祖长辈告官而被&不孝'治罪的#

当属个别案例#不是经常性或普遍性发生的司法现
象$但是#由于父祖长辈对儿女子孙拥有&不孝'罪
名的告发权#这对一般家庭内部儿孙辈社会成员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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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中具有一种很强的自律约束#使他们或有发生的
不孝行为不能不有所顾忌或有所收敛$另一方面#

.唐律疏议/赋予父母家长对子女拥有&不孝'罪名的
告发权#究其实质#是&法律允许父母得以子女不孝
罪名#请求政府代为惩治甚至处死'

(

?

)

?!

#这就使得
父辈家长的权威通过对子女拥有&不孝'罪名的告发
权而获得了有力的法律保障$

需要特别说明的是#上述唐律有关&不孝入罪'

的刑律条文#几乎全部为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照搬
沿用$如宋代法律大典.宋刑统/中的&不孝'刑律#

为.唐律疏议/一字不漏的直接翻版#史称.宋刑统/

&求之唐律'

(

"

)

D*!

#其法律条文的制定#&以唐律逐条
比勘66律条所列#从首至尾#初无异文'

(

"

)

DHE

$明
朝统治者在制定刑律时也公开声称,&今制宜遵唐
旧'

(

!

)

##"E

#其涉及&不孝入罪'的相关条律#不过是在
&唐旧'基础上的损益补充而已$立足中国古代&孝
治天下'的施政原则#.唐律疏议/的重要意义在于,

其一#它把先秦时代&不孝入罪'的司法观念或法律
思想转化成为一系列缜密完善*非常细则化的刑法
条规#有效地防范*遏制了各种不孝犯罪行为的发
生#为唐王朝&孝治'施政提供了强有力的司法保障+

其二#.唐律疏议/&不孝入罪'相关刑律条文沿用于
后代封建法典#这为唐以后历代封建王朝&孝治'施
政的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借鉴$

二
!

儒孝伦理在&唐律疏议'中的其他体现
除制定上述缜密完善的司法刑律对各种不孝犯

罪实施严格的社会控制以外#.唐律疏议/对儒孝伦
理的体现#或儒孝伦理通过.唐律疏议/付诸&孝治'

施政的作用及影响#还表现在如下一系列断案治狱
的司法实践方面$

!一"尊老尚老#赋予高龄老人一定程度的&孝
治'司法特权

.唐律疏议/立足儒家&古之为政#先于尚
老'

(

@

)

H*?的历史经验总结#把尊老尚老奉为&孝治'施
政的基本原则$这一原则付诸司法实践的具体表
现#就是赋予高龄老人一定程度的司法特权$针对
老龄社会成员犯罪违法现象#制定一些专门的*特殊
的量刑定罪条律$兹引.唐律疏议-名例篇/相关刑
律#以助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分析$

!!

诸年七十以上00犯流罪以下收赎!

1

H

2

@)

八十以上00犯反#逆#杀人应死者"上
请!

1

H

2

@#

九十以上00虽有死罪"不加刑!

1

H

2

@!

律以老#疾不堪受刑"故节级优异"七十衰
老"不能徒役"听以赎论!

1

H

2

@D

以上刑律条文中的&收赎'#是指允许以铜赎罪+

&上请'#是指犯死罪后有司不判#上奏朝廷#由皇帝
以特殊裁决予以减刑+&不加刑'#是指犯有死罪而不
执行死刑$这样#通过&收赎'*&上请'*&不加刑'等
途经#高龄老人违法犯罪之后#在量刑判决方面#便
获得了一系列从轻判决或减刑免刑的司法特权$由
于这一系列司法特权是其他年龄段社会成员!未成
年者除外"所没有的#因此#儒家尊老尚老的人伦孝
道原则#通过.唐律疏议/的实施#转化成为一系列对
老年犯罪者非常具体的特殊司法关照$

!二"&权留养亲'#奉行老有所养的&孝治'司法
政策

上述赋予老龄社会成员一定程度的司法特权#

是儒家尊老尚老&孝治'原则在唐代司法实践中的具
体体现$而与此密切相关的另一司法现象&权留养
亲'#则是从事亲养老的&孝治'需要出发#对某些并
非老龄的中*青年社会成员犯罪者#在量刑惩处方
面#同样给予特殊的司法权利关照$.唐律疏议/卷
三.名例篇/专门为此制定了以下相关的法律条文,

!!

诸犯死罪非十恶"而祖父母#父母老疾应
侍"家无期亲成丁者"上请!

1

H

2

?E

犯流罪者"权留养亲!议曰)'犯流罪者"虽
是五流及十恶"亦得权留养亲!(

1

H

2

")

权留养亲00死罪上请"敕许留侍"经赦之
后"理无杀法!

1

H

2

")

上引.唐律疏议/刑律条文#&权留养亲'的司法
内容非常明确,凡死刑罪犯#若其家中有年迈体弱病
疾老人#需要养老照顾而家中又根本无人照顾#负责
断案的官员必须将此类情况具薄成册#通过&上请'

方式由朝廷裁决是否予以免死减罪让其留家侍养亲
老$所谓&死罪上请#敕许留侍66理无杀法'#是指
因家庭&养亲'需要#犯死罪的家庭成员#通过&上请'

留侍养亲保住性命#获得&留侍'免死之司法关照$

同类情况#犯流罪者#即便是&五流及十恶'之罪!

#

亦得&权留养亲'#并不真正遣发流放地$所谓&权
留'或&留侍'#是指封建国家从侍养亲老的人伦道义
出发#对犯死罪者留而不杀#对犯流罪者留而不遣#

这是古代封建国家&老有所养'这一孝治原则通过
.唐律疏议/付诸司法实践的又一表现$

")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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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三"避讳入律#维护父权家长的绝对尊严
所谓避讳#是中国古代对君主及家族尊长的名

字禁忌直接称呼或直接书写的一种回避方式$避讳
现象产生于周代#以后代代沿袭#形成避国讳和避家
讳两大不同类别$避国讳#是指天下臣民对国君的
名字实行统一回避#以表达对君主权威的认同与敬
畏#是古代尊君意识在人名符号上的反映$避家讳#

是社会成员对本家族尊长主要是父*祖辈男性家长
的名字实行回避#以表达儿孙晚辈对父*祖长辈的尊
敬#是儒家&孝莫大于严父'

(

#

)

#DD!

#即维护父系家长
尊严这一儒孝人伦原则在人名符号上的反映$唐统
治者修订刑律#把体现儒孝人伦的避讳现象引入&孝
治'司法实践#对有犯家讳特别是官场中人触犯家讳
的行为#制定了非常具体的司法惩处条律$.唐律疏
议/卷十记载,

!!

诸府号#官称犯父祖名而冒荣居之00徒
一年!疏议曰)'府号者"假若父名卫"不得于诸
卫任官$或祖名安"不得任长安县职之类!官称
者"或父名军"不得作将军$或祖名卿"不得居卿
任之类!(

上列犯讳入律的惩罚条文非常清楚#官场中人
若犯父*祖名讳隐匿不报#冒荣居官#一经发现#不仅
罢职丢官#而且还要遭受&徒一年'的司法惩处$这
一司法刑律对古代官场政治的影响在于,受父*祖名
讳的限制#某些官员即便具有相应的才干与能力#也
不能在相应的官府担任相应的官职$立足封建国家
选贤任能*因才授职的选官原则#这一刑律对那些因
名讳限制而仕途受限的官员显然有失公正#人为造
成封建官场人事铨选过程中的不公平$但从封建国
家&孝治'施政的意义而言#通过对犯父*祖名讳的司
法惩处#使得父权制家长的尊严与权威获得有力的
法律保障#从而有利于封建社会&家天下'皇权统治
秩序的稳定$由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组织结构特征是
&家国一体'或&家国同构'#家庭*家族和国家在组织
原则和伦理规范方面具有完全的同一性#因此#避家
讳和避国讳完全一脉相通#通过对家族父*祖辈尊长
权威的维护#其实质就是对朝廷&君父'权威的维护#

是对&家天下'皇权统治秩序的维护$

!四"体现儒孝人伦的&亲属相犯'及&有罪相隐'

刑律
如上所述#中国古代&家天下'皇权统治的社会

基础#是血缘宗法家族组织的普遍存在#因此#制定

相关司法刑律以维系宗法家族组织的稳定与家庭关
系的和谐#以达到安定社会*巩固&家天下'的皇权统
治#是封建&孝治'立法思想的重要原则$考.唐律疏
议/法典中的&亲属相犯'及&有罪相隐'等司法刑律#

究其宗旨#就是意在维系宗法家族群体及家庭关系
的和谐与稳定$仔细分析此类司法条文的具体内
容#不难发现#受儒家孝道人伦的影响#这些刑律条
文若从司法公正的意义而言#往往有其自身严重的
不足与缺陷$

以&亲属相犯'某些条律为例$如前所述#唐律
规定,家族中的儿孙晚辈若詈骂*殴打或到官府告发
自己祖父母*父母者#一律论以&不孝'重罪判处死
刑$但反过来#&若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*父母殴
杀者#徒一年半+以刃杀者#徒二年+故杀者#加一等
66过失杀者#各勿论'

(

H

)

H*H

$.唐律疏议/对这一刑
律中的&若子孙违犯教令'的解释是#&不限事之大
小#可从而故违者'+对&故杀者#各加一等'的解释
是#&谓非违犯教令而故杀者#手足*他物杀#徒二年+

用刃杀#徒二年半'

(

H

)

H*H

$由此可知#父*祖长辈杀死
违犯教令的儿孙晚辈#或没有任何理由就把儿孙晚
辈杀死#法律的惩处也就是判一年半*二年或二年半
徒刑#这和儿孙晚辈冒犯父*祖尊长一律处死的判决
相比#法律对擅自专杀的父祖长辈处罚极为轻微$

司法刑律受儒孝人伦的影响有失公平#在这里表现
为量刑标准因人而异#因家族成员长幼辈份的不同
而大相径庭#轻重差异悬殊巨大$

.唐律疏议/刑律中的&有罪相隐'#是指只要不
涉及谋反*谋逆*谋叛三项大罪的其他一切犯罪行
为#允许家族亲属成员&相为隐'#即相互隐瞒包庇#

互不检举揭发$具体刑律规定是,&诸同居#若大功
以上亲#及外祖父母*外孙*孙之妇*夫之兄弟及兄弟
妻#有罪相为隐$'

(

H

)

*!)疏议曰,&谋反*谋逆*谋叛#此
等三事#并不得相隐$'

(

H

)

*!*考.唐律疏议/与此相关
的其他刑律条文#我们发现#受儒孝人伦的影响#家
族成员&有罪相隐'#往往具有极大的片面性#即单方
面强调儿孙晚辈对父祖尊长&有罪相隐'而不是相
反$比如#.唐律疏议/明确规定#卑幼对尊长如果
&不隐'报官#必须予以严厉司法惩处,&诸告期亲尊
长*外祖父母*夫*夫之祖父母#虽得实#徒二
年$'

(

H

)

H!D告发期亲尊长#有悖对尊长&有隐无犯'儒
孝人伦原则#即便所告属实#告者也要判&徒二年'

"

之刑$由于.唐律疏议/刑律中没有相应的尊长为卑
@)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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幼&相隐'的刑律惩处条文#因此#所谓的&有罪相
隐'#只是单方面的只隐尊长而不隐卑幼$这类刑律
对儒孝人伦的体现包括两个方面,一是家族关系中
的父祖辈家长的权威或尊严神圣不可侵犯+二是家
族人伦秩序中的卑幼与尊长在司法权利的享有方面
完全处于一种名正言顺的非平等地位$

三
!

$孝%与$法%的矛盾冲突
.唐律疏议/所体现的浓厚儒孝人伦道德倾向#

是儒家&孝治'原则作用于司法领域的必然结果$但
是#&孝'与&法'毕竟是两种迥然有异的不同施政手
段#二者在共同维系古代封建王朝统治秩序的过程
中#难免会发生牴牾相悖或出现矛盾冲突$从古代
&孝治'施政的司法实践来看#这种牴牾冲突的矛盾
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$

!一"以孝枉法#轻罪重判
儒家立法思想对不孝行为的&重罪'定性#反映

到&孝治'施政实践中#往往是对不孝行为者的&重
刑'惩处$按理#从司法量刑的角度而言#无论什么
样的&重刑'#都得按既定的刑律标准判决#做到执法
有据$而&孝'与&法'矛盾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#就
是弃既定的量刑标准于不顾#法外加法#肆意加重判
决$考察中国古代&孝治'司法历史#尽管自.唐律疏
议/开始#历代封建王朝对不孝犯罪都制定有非常缜
密*非常明确的量刑条律#但在具体司法实践中#不
依刑律轻罪重判的现象屡屡发生#甚为常见$如.北
梦琐言/卷四十八载,五代时#&缑氏县令裴彦文#事
母不谨#诛之'$按相关&不孝入罪'刑律#若非殴*詈
或告官揭发父母及祖辈尊长#罪不至死#仅仅因&事
母不谨'!不恭顺"即行诛戮#不按既定刑律擅自加重
判决#显而易见$再如后唐天成三年八月#&滑州掌
书记孟升匿母服#大理寺断处流#特敕孟升赐自
尽'

(

E

)

DH#

$孟升匿母服!即匿母丧不报"#按.唐律疏
议/不孝罪的量刑规定"

#当判&流二千里'#但大理
寺按律&断处流'的判决却被最高统治者以&特敕'方
式所否决而以&赐自尽'方式改处死刑$此类由最高
统治者以&特敕'或&诏令'方式对一般不孝犯罪加重
处罚的现象#在古代司法治狱中常有发生$以唐之
后的宋代为例#在以.唐律疏议/为蓝本的.宋刑统/

刑法中#有&诸祖父母*父母在#而子孙别籍异财者#

徒三年'之刑律条文#

#该刑律颁布于宋初建隆四年
!

E?!

"#但到开宝二年!

E?E

"#宋太祖却对已经颁布的
既有刑法置若罔闻#&诏川*陕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

别籍异财者#论死'

(

*)

)

!)

$于是#同一不孝之罪#按公
开颁布的量刑标准是&徒三年'#但实际判决却是&论
死'处以极刑#既定的法律条文在这里形同虚设#最
高统治者法令由己*任意变法或法外加法甚为典型$

在如此一类不孝犯罪的惩处案例中#皇帝的&特敕'

或&诏令'完全置司法刑律于不顾#其轻罪重判的依
据不是既有的刑法条律#而是儒孝人伦支配下的&孝
治'意识#是儒孝伦理对不孝犯罪推行&重刑主义'的
法治观念的扭曲$

!二"屈法徇孝#重罪轻罚
在古代&孝治'施政实践中#与上述轻罪重判刚

好相反的#是屈法徇孝#重罪轻罚$此类&孝'与&法'

矛盾冲突最典型的#是因&孝'杀人或孝子杀人减刑
免死的司法现象$只要杀人者的动机或目的是尽孝
道#封建统治者往往本着儒家&论心定罪#志善而违
于法者免'

(

**

)

@D)的人伦道德原则#对犯案杀人者从
轻判决#免死减刑#甚至完全赦免$以唐代为例#在
唐律付诸司法实践过程中#因尽孝犯杀人死罪而从
轻惩罚的事例比比皆是$如唐初卫孝女手刃杀父仇
人后#&诣吏称父冤已报#请就刑66!唐"太宗免其
罪#给驿徙雍州#赐田宅#州县以礼嫁之'

(

D

)

D@*@

$又
如唐穆宗时期#京兆人康买得为救父杀人#刑部判案
官上书建言#&买得性孝天至#宜赐矜宥'#其司法建
议被君主采纳而&有诏减死'

(

D

)

DD@@

$其他如王君操*

赵师举*贾孝女等等为尽孝报父仇而犯案杀人#其判
决结果都是网开一面%%%杀人者免死罪$

$

考.唐律疏议/司法条律#没有任何一条刑律规
定孝子杀人可以减刑免死#恰恰相反#.唐律疏议-

名例篇/阐述唐律基本立法原则是&以刑止刑#以杀
止杀'

(

H

)

*

#这和前代&杀人者死#伤人及盗抵罪'

(

*#

)

*!?

的刑法思想完全一脉相通$由于孝子杀人在.唐律
疏议/既定的立法条文中没有免死减刑的法律依据#

这就使唐代执法官吏在处理此类案例中难免不发生
抵牾冲突#以致引起司法的混乱$史载#唐宪宗年
间#京畿地区发生一起孝子杀人案,富平人梁悦为尽
子孝报父仇而杀人#杀人后&诣县请罪'

(

D

)

DD@"

$该案
判决引起朝廷司法争议#唐宪宗为此事专门下诏让
尚书省集议讨论#诏称,&在礼父仇不同天#而法杀人
必死$礼*法#王教之大端也#二说异焉$下尚书省
议$'

(

D

)

DD@"尚书省遵宪宗帝诏令#安排朝臣讨论对此
类孝子杀人案例的处理意见$时任职方郎中的韩愈
上书云,&不许复仇#则伤孝子之心+许复仇#则人将

E)*

黄修明
!

从.唐律疏议/看儒家&孝治'施政的司法实践及其影响



倚法专杀#无以禁止66有复仇者#事发#具其事下
尚书省集议以闻#酌处之'

(

D

)

DD@@

$韩愈提出的此类
案例处理意见#显然未中肯綮*失之肤浅$因为#&集
议'并非一种司法标准#而&酌处'则更是一种有悖法
律准确原则的不明不白的模糊概念#司法判案量刑
需要的是一种统一标准#依据的是清楚准确*决不含
糊的律令条文$由于&孝'与&法'是两个完全不同的
施政概念#朝臣们的讨论各执己端#没法把&二说异
焉'的矛盾分歧消融化解在一个切实有效*公正可行
的司法原则之中#甚至对孝子梁悦杀人本案#也议不
出一个统一的判决意见#最后由唐宪宗亲自下诏裁
决梁悦免死*&流循州'

(

D

)

DD@@

$

&孝'与&法'的分歧未能通过唐宪宗时期的诏议
讨论而解决$宪宗以后#朝廷官员对此类案例的判
决#继续处在各执一端的争议之中$唐穆宗时期发
生的一次孝子杀人案的量刑判决#非常典型地揭示
出唐代&孝'与&法'的尖锐矛盾冲突$据.新唐书-

王彦威传/记载,

!!

兴平县民上官兴杀人亡命"吏囚其父!兴
闻"自首请罪!京兆尹杜悰#御吏中丞宇文鼎以
自归死免父之囚"可劝风俗"议减死!彦威上
言)'杀人者死"百王共守"原而不杀"是教杀
人!(有诏贷死!彦威诣宰相"据法争论"下迁河
南少尹!

上列材料本是一起普通的杀人亡命案#但因杀
人者最后为解救父亲牢狱之囚#义无反顾地主动归
案求死#这一选择使他成为舍生救父的典型孝子$

京兆尹杜悰*御史中丞宇文鼎等认为,杀人者为了解
救父亲牢狱之囚而主动归案自首#是&可劝风俗'的
孝道行为#应从宽判决#免除死刑$而谏议大夫王彦
威则认为,杀人者死#这是历代先王量刑执法的基本
原则#如果赦免杀人犯死刑#无异于鼓励他人杀人$

双方争议不下#最后由唐穆宗亲自定夺#屈法徇孝#

下诏对杀人者免死#而不识时务*继续找宰相&据法
争论'要求按律处死杀人者的谏议大夫王彦威#则被

&下迁'贬职#调离京师$这一案件之所以震动朝野#

引起争议#并导致官员贬职#是因为其量刑判决涉及
到儒孝和王法二者的侧重取舍#当最高统治者立足
根深蒂固的儒孝人伦传统以孝屈法#法律的威严及
标准便大打折扣*滞碍难行#.唐律疏议/&以刑止刑#

以杀止杀'

(

H

)

*的施法原则便显得苍白无力$

考察唐代文献有关此类案例的史料记载#我们
发现#由于&孝'与&法'二者孰轻孰重的分寸很难把
握#地方官员往往不敢轻易判决断案#通常的处理办
法是把案情具册成文上报朝廷#朝廷判决结案多由
天子亲自诏敕裁定$换句话说#此类案例有关&孝'

与&法'的一切分歧或争议#最终都化解消失于君主
意志的裁决定夺之中$而君主意志对此类案例的裁
决定夺事实是,唐代多数君主如唐太宗*唐高宗*唐
宪宗*唐穆宗等人都置唐律法典于不顾#以牺牲理性
的法律原则为代价#迁就孝道人伦#屈法徇孝#免除
杀人者死罪%

$作为一种既有的历史经验借鉴#唐
代君主裁决此类孝子杀人予以&免死'的既成案例#

被唐以后的宋代统治者直接沿袭采用#史称宋代自
&太祖*太宗以来#子有复父仇而杀人者#壮而释
之'

(

*)

)

*!!@?

$这一材料非常典型#既反映出以孝枉
法*屈法徇孝是古代孝治施政实践中的常见现象#同
时也昭示着孝子杀人尽孝在很大程度上被封建统治
者视为是符合人伦道德的正常行为$

综上所述#唐统治者&孝治'施政的基本国策#通
过.唐律疏议/的制定与实施转化为非常具体的司法
内容$.唐律疏议/把儒家&孝治'原则付诸施政实
践#既表现在立法思想上对儒家&不孝入罪'司法原
则的继承与发展#更表现在制定缜密完备的刑律条
文对不孝犯罪实施严格的防范控制$由于儒家&孝
治'施政的总体原则决定了&孝'对&法'的必然干预#

因此#.唐律疏议/付诸封建国家&孝治'施政的法律
实践#必然出现&孝'与&法'的矛盾冲突#并由此形成
古代法制史上以孝枉法*屈法徇孝的常见社会现象$

注释!

!

&五流'#指流刑分为五等#分别为流一千里*一千五百里*二千里*二千五百里*三千里$唐律在司法实践中通常采用&三流'

判决!即流二千里*二千五百里*三千里"$参见.唐律疏议/卷一&流刑'条目$

"

孟升匿母服赐自尽一案发生在后唐#因后唐法律直接沿袭唐律而成#故此处以.唐律疏议/刑律条文相对照说明$

#

.宋刑统/此条关于&子孙别籍异财'的不孝罪刑律#一字不差地照搬.唐律疏议/条文#甚至连篇目卷数亦相同#分别见于.唐
律疏议/卷

*#

和.宋刑统/卷
*#

$

)*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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$

此处所举几例孝子杀人案的裁决#均由唐代君主直接下诏&免死'$分别参见.新唐书/卷
*ED

*卷
#)D

相关内容$

%

唐代大多数君主对行孝杀人者宽贷免死#但也有个别君主如唐玄宗对孝子杀人决不宽贷#坚决依法处死$参见.新唐书/卷
*ED

相关内容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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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.唐律疏议/看儒家&孝治'施政的司法实践及其影响


